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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newal Through Transitional Pathways: Government Tools and a
Reflection on Equity
PENG Shann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n-year renewal practices in H District, Shang‐

hai, focusing on the new urban renewal efforts.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research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tools, it describes and explains policy mecha‐

nism in action and provide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 the practical effects and im‐

pacts of transitional pathways from three aspects: effectiveness, benefit ratio, and

manageability.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ity theory,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fairness of transitional pathways at three levels,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policy enhancement and tool development in urban renewal across various re‐

g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the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of H District, the in‐

tegrated application of government tools ha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policies and

plans, achieved set goals,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incentivized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fostered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se tools

also demonstrated strong operability and manageability. At a macro level, the fairness

of transitional pathways benefit all stakeholders. However, at a more detailed level,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remains in balanc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airnes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rinciple: establish basic fairness as the baseline, proce‐

dural fairness as the foundation, and justice-based fairness as the balancing mecha‐

nism. Additionally, the approach involves weighing and prioritizing projects based on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public welfare contributions.

Keywords: urban renewal; transitional pathways; government tools; equity; central

area of Shanghai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更新成为推动存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当下国

内城市更新面临诸多挑战，如资金平衡[1]、公共利益保障[2]、公共财政可持续[3-4]

等。与此同时，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空间复合性利用和功能快速变化成为常态，现

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缺乏对立体空间资源进行功能用途和空间区段的组合匹配能力[5]，
“唯变不变”的新常态也对土地和房屋用途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本侧重刚性约束

的规划体系亟须创造更多的弹性与灵活性，以求快速响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6]。
在此背景下，各地积极探索创新，取得了阶段性的政策成果。一些试点城市出台的

更新规范、条例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功能用途调整的现实需求[7]。以上海市为例，

2021年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8]出台了相应措施，如：第四十条“更新区域内

项目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指标，在保障公共利益、符合更新目标的前提

下，可以按照规划予以优化”；第四十五条“经规划确定保留的建筑，在规划用地性质

兼容的前提下，功能优化后予以利用的，可以依法改变使用用途”。次年发布的《上海

过渡性路径下的城市更新：政府
工具建构与公平性反思
彭姗妮

提 要 选择上海市H城区十年来的更

新实践作为实证案例，聚焦过渡性路径

这一新的城市更新实践路径，运用政府

工具的理论脉络和研究框架，选择实践

中典型的政府工具进行描述、解释其作

用机制，并从有效性、收益比和可管理

性等三个方面对过渡性路径的实际效果

和影响进行概括性评价。进而借鉴公平

性理论视角，从三个层次对过渡性路径

的公平性进行反思，以期为各地城市更

新提供政策完善和工具建构的思路借鉴。

结论表明：H城区城市更新实践中，政

府工具的组合应用使政策和规划落到了

实处，有效地达成了既定目标；降低了

交易成本，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促成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双赢的局面；

相关工具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可管理

性。过渡性路径的公平性从全局角度来

看有较好的表现；从细节角度来看，过

渡性路径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可待进一步

完善。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三种公平难以

兼顾的矛盾，提出以基本的公平为底线、

以程序的公平为基础、以正义的公平为

平衡的进一步制度设计思路，同时根据

项目的经营性和公益性特征予以权衡和

不同侧重。

关键词 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政府

工具；公平性；上海市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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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 （试

行）》 [9]对条例中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引

申，不仅对用地性质的可调整范围做出

了进一步规定，同时补充规定了“零星

更新……也可以在区人民政府与实施主

体协商土地、经济、招商、建设等其他

条件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合理性确定指

标。各区人民政府可以细化相应的协商

规则”。以上条款体现了城市更新规划政

策在用途管控方面正在一定程度上向着

更具沟通性、调适性的方向发展。

但是，目前更新政策的改进仍有未

竟之处。其一，已出台政策在空间功能

的动态适应性方面仍然不足。虽然更新

条例和细则为用地性质的调整提供了依

据[10]，但在调规、收储或补缴出让金等

传统程序的框架下，改变用途仍需面临

高昂的用地成本和时间成本[11]，这可能

使得大量条件不足的存量土地继续长期

保持未充分利用的状态。因此，在当前

的政策环境下，更地方化的、灵活的土

地使用“过渡性”解决方案仍具有重要

的补充意义。其二，已出台政策仍然面

临政府审批难、资本介入难等实施痛

点[12]。更新政策的制定站在自上而下的

视角，表达了明确的政策意图，如“激

励产业导入”“鼓励原业主自主更新”

等。然而类似的意图并不会“自然地”

实现，而是需要一条或数条从政策理想

通向政策现实的“路径”，以及与之匹配

的制度设计——这些路径和制度设计产

生于无数次自下而上的地方实践探索，

经过反复调试和提炼后，为自上而下的

政策决议提供基层实践的真实反馈和优

化思路。在此意义上，对地方实践的政

策路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选择上海市H城区的

更新实践作为实证案例，将视野从传统

规划管理方式转移到更为灵活的过渡性

解决方案及实现路径上。实践探索中，

过渡性路径的政策和工具是否达成了既

定目标？其成本、效用和实际影响如何？

是否充分表达和实现了公平性与公共利

益？对政策路径和政府工具的实施进行

及时回顾和评价，是保证其有效性和适

应性、促进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环节。H城区作为最早步入存量发展阶

段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之一，在十年更

新历程中，对过渡性路径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和夯实的实践。本文聚焦过渡性路

径这一新兴的更新实践路径，运用政府

工具研究的理论脉络和研究框架，选择

实践中典型的政府工具进行描述、解释

其作用机制并分析其实施成效；同时借

鉴公平性理论视角，试图对过渡性路径

的公平性进行反思，以期为各地城市更

新提供政策完善和工具建构的思路借鉴。

1 “过渡性路径”的内涵辨析

1.1 过渡性路径的内涵与作用

本文所述“过渡性路径”是指在城

市更新中完全或部分通过非传统方式实

现土地和房屋用途转变的策略。过渡性

路径不依赖于全面的规划调整和补缴土

地出让金等正式程序，而是采用更为灵

活的方式来适应和引导土地使用的变化，

这种路径允许城市空间布局快速响应社

会经济变化，提供临时或短期的土地使

用解决方案，以满足迫切的需求或利用

未充分开发的资源，避免土地房屋资源

在“程序空转”中被长期搁置而产生巨

大浪费。

1.2 “过渡性”不等于“非正式”

诚然，过渡性路径方兴未艾，其实

践尚在逐步适应新的发展格局过程中不

断调整，相应的政府工具应用也通常表

现为动态适应过程中试探性的解决办法。

它在初期可能带来规范化管理的诸多问

题，如规则上的模糊和利益冲突等，在

实际操作中应审慎考虑长效性和公平性。

但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述的“过渡性”

并不等同于“非正式”，这里的“过渡”

不是指缺乏合法性的非正规过渡，而是

指的功能用途的临时转变过渡。事实上，

本文将要列举的过渡性路径均有着合法

的政策依据和逐步走向规范的管理流程。

在规范化管理的前提下，过渡性路径并

不必然引起更多的不公平与权力寻租机

会。有的时候，过渡性路径还能够帮助

将原本因各种历史原因非正式、非正规

利用的空间逐步纳入全生命周期监管。

1.3 从政策理想通向现实的“路径”

如前所述，政策理想和意图不会随

着新的政策文件出现而自然实现，相反，

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实践项目从触发立

项到审批推进的每一个流程环节，都需

要不断发现问题和堵点[13]、推演和连通

可行的“路径”。在对城市更新过渡性路

径的实践探索中，不同类型的政府工具

被选择并投入实践应用，一系列的政府

工具连通了从政策目标到项目实施的路

径。这些工具是多样化的，除了规划领

域熟悉的规制性工具，包括空间规划和

立法工具，如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城市更新法规和政策等之外，组织性工

具和经济性工具也被频繁应用。各类工

具的有效结合和协调使用是实现城市更

新目标的关键。

2 理论视角

2.1 政府工具理论

政府工具（governmental tools）又称

政策工具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 或

治理工具（governing tools），相关研究的

核心是如何将政策意图和理想转变为政

策 现 实[14]。 荷 兰 吉 尔 霍 德 委 员 会

（Giekerk Commission） [15]在其调查报告中

指出，政策工具知识的缺失是导致政策

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正是政府工具研究

兴起的缘由。

政府工具的分类常常依据工具特性

来进行，如美国政治学家罗威 （E.E.
Schattschneider）、达尔（R.A.Dahl）和林

德布洛姆（C.E.Lindblom）等人将政府工

具宽泛地划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

工具两类；美国公共政策学者萨拉蒙

（Salamon）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开支性工

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14]。德国学

者维登（Vedung） [16]指出政府实现政策

目标时，主要运用：组织性工具、规制

性工具和经济性工具等3类工具，其中：

组织性工具 （organizational tools） 是指

政府通过直接管理或控制某些机构和企

业来实现政策目标的方式；规制性工具

（regulatory tools）指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

法律、法规、规范和命令来约束和指导

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经济性

工具 （economic tools） 指政府通过经济

手段来激励或限制特定行为。

本研究采用维登的工具分类方法，

将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的实践中运用较

为典型的政府工具划分为规制性工具、

组织性工具和经济性工具，分别描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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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其作用机制。

2.2 公平性理论

公平性理论（equity theory）由心理

学家亚当斯（Adams） [17]于1963年提出，

亚当斯关注人们对资源和报酬分配的感

知，强调投入与回报的比例及其与他人

的比较，即“多劳多得”，这是关于公平

性的最早、最基本的阐述。

1970年代，塞尔斯（Thibaut）等[18]

开始关注人们如何看待法律程序和决策

过程的公平性。他们发现决策过程的公

正性，包括程序的透明度、一致性和参

与性，这些因素对人们的公平感受至关

重要，因而提出了程序公平理论（proce⁃
dural justice theory）。

1971年，罗尔斯（Rawls） [19]在其著

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

出了“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
的理念，试图解决社会制度如何在公平

和公正的基础上分配权利和义务，他认

为社会应当设计成每个人在不知自己处

于何种社会地位的情况下 （“无知之

幕”）都会认为是公平的。

在涉及城市更新公平性反思的文献

中，多数研究关注的是“结果的公平”，

如绿地、交通设施在空间布局上的公平

性[20]，更新改造对原住民的影响[21]等，这

些研究不涉及对更新政策路径的反思。

少数研究对更新实践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机制和利益还原绩效进行了调研和

评估，如补交地价和开发商贡献[22]等，

但这些研究仍然是基于规范性用地调整

的框架下，对于在灵活性上做出更进一

步探索的过渡性路径尚未涉及。本文以

前述三种公平性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的

公平、程序的公平和正义的公平等三个

层次，对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实践的公

平性进行反思。

3 上海H城区：过渡性路径下的

政府工具建构

H城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城区。“十二

五”期间，H城区已进入存量发展阶段，

在十年的城市更新实践历程中，H城区

秉持“跨前一步”的理念，探索并巩固

了许多具有突破性、首创性的政策创新

成果，也形成了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的

诸多实践样本和经验反思。具体到政府

工具的实践建构上，H城区对政府工具

的选择和应用体现了层层递进、互为补

充的整体建构思路。见图1。

3.1 规制性工具：政策法规和片区更新

规划

规制性工具包括法规和命令，此外，

空间规划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性

工具。

3.1.1 政策法规

作为合法性依据的政策法规是政府

对规制性工具最首要的应用，也是过渡

性方案的路径选择基础。实践中，H城

区主要选择了如下三条政策作为过渡性

路径的政策依据。

（1）“过渡性利用”政策

2020年 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

《上海市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沪府办规〔2020〕 3号），

其中第十一条“加快推进城市更新”中

有如下表述：“支持利用划拨土地上的存

量房产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土地用途

和权利人、权利类型在 5年过渡期内可

暂不变更”[23] （以下简称“第十一

条”）。符合该条的相关项目可在5年过

渡期内对相关房屋采取超出原本使用用

途的利用方式，同时暂不进行土地使用

性质变更手续，因此被称为“过渡性

利用”。

（2）“特殊类装修”政策

2020年 2月，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发布《上海市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沪住建规范

〔2020〕 3号，以下简称“3号文”） [24]，
其中提及“特殊类装修工程”，即指“包

含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使用功能

调整、消防设施变动、房屋立面改动等

可能影响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

的各种装饰装修活动”。该文中关于“使

用功能调整”的表述为房屋功能用途的

过渡性变更提供了土地使用性质变更手

续以外的政策路径和依据，具体执行根

据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进行分类管理[25]。
（3）“街道备案”政策

2012年 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上海市建设交通委等六部门《关

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设工程管理分工指

导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2〕 69号
文，以下简称“69号文”） [26]，其中规

定:“限额以下的工程，可由各区（县）

政府制定具体的建设管理流程”。在“69
号文”的基础上，H城区建设管理部门

进一步制订实施意见，规定“街道（镇）

为本区建设工作属地管理部门，负责发

包合同价100万元以下（或装修面积300
m2以下，含拆除工程）房屋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27]，即小型项目

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在街道

（镇） 进行备案即可，故简称“街道备

图1 过渡性路径下的政府工具建构
Fig.1 Government tool development under transitional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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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街道备案工作以安全管理为主，一

些小规模的零星更新项目在此路径下进

行功能优化和房屋用途的临时改变，可

以不涉及土地使用性质变更手续。

3.1.2 片区更新规划

更新片区的整体规划，通过对空间

载体资源有侧重性的选择，实质上包含

了对载体背后复杂产权进行归并整合的

整体思路，是将空间政策落入空间实体

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以H城区内环历史街区的更新规划

为例。目前已见成效的2条历史街区中，

Y街区的更新规划整合了更新路段沿线

的国有商铺和政府网点等国有资产；W
街区的更新规划则将更新路段沿线数个

园区型的国有资产作为更新的突破重点。

2条历史街区的更新规划皆在空间资源的

选择上侧重于国有资产（尤其是区属国

有资产），也即在产权主体上选择了配合

性更强、风险更可控的国有单位（尤其

是区属国有单位），为后续对组织性工具

的应用做好了铺垫。

3.2 组织性工具：政府平台与国有企业

在规制性工具被应用的前提下，过

渡性路径已然有了政策依据和规划方向；

但从文书图纸到切实推行实施，组织性

工具的配合必不可少。

3.2.1 领导小组与协调机构

城市更新的过渡性路径是近年来的

新生事物，在从无到有的探索过程中，

管理流程必然需要适应和突破。看似细

微的政策变化涉及了多个部门工作内容

的新增或调整，需要相关部门克服原有

的路径依赖，相互协调配合形成新的工

作路径。然而，在城市更新项目管理中，

受职能及利益相关程度影响，各个部门

的参与程度和激励导向是不一致的，有

时，作为配合单位（而非牵头单位）的

管理部门在突破中承担的风险远大于部

门收益，往往有创新意愿不强的表现。

此时，政府内部需要运用组织性工

具来解决条块协调问题。H城区的做法

是在成立城市更新领导小组的同时，也

设置专门的城市更新协调机构。领导小

组负责统筹决策，协调机构负责实务推

进。在更新规划及过渡性路径推行初期，

新的问题环环相扣、层出不穷；协调机

构在一线实务中发现问题、呈报领导小

组、发起协调会；多部门在领导小组的

牵头下合并办公、共商共议、责任共担。

该类工具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针对

过渡性路径落实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具有指导性强、反应快捷的特点,是
兼顾推进落实和合法性监督的有效手段。

3.2.2 国有企业

过渡性路径为土地和房屋用途的转

变提供了补缴出让金以外的更灵活的方

案，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了不同幅度的

用地优惠，虽然是短期利用，但其对项

目利益主体的激励仍是巨大的。放松限

制后的开发条件使得市场主体能够兑现

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因此相关政策涉

及的利益非常可观。为了避免政策滥用

导致土地增值收益大幅度流向私人部门，

大宗项目的政策受益主体通常限制为国

有企业。如此，增值的收益仍然在国有

资产内部流动，可以有效规避国有资产

流失的政治风险[22]。在此意义上，国有

企业就成为为过渡性路径政策创新“上

保险”的一种组织性工具。

同时，国有企业的利益激励导向并

非单纯地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尤其是

隶属于本地政府的功能性国企，在载体

资源腾让调配、让渡公共空间、民生保

障服务、效益监管、产业招商方向、税

收落地等一系列事项上服从性和配合度

更高，能进一步保证土地增值收益更多

向本区域的公共部门流动，因此常成为

政策倾斜的首选。

3.3 经济性工具：民营化与财政拨款

3.3.1 民营化

如上所述，为减少过渡性路径实施

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在一定程度上，

政策通常向以国有单位为主体的项目倾

斜。但是出于提高投资和经营效率、分

散投资风险、主体多元化等考虑，民营

化工具需要被同时使用，以使政府管制

与市场竞争有机结合。

民营化工具形式多样，并非特指国

有企业所有制的变化。“特许经营”作为

民营化的形式之一，被广泛应用在城市

更新的过渡性路径中。最为常见的形式

即民营企业租用国有土地和房屋资产从

事商业活动，或是成立公私合营的更新

项目平台公司作为承租和经营主体。这

些国有资产的产权主体通过过渡性路径

享受了用地优惠，并将扩大后的经营权

委托给特定的民营企业承租人。上述情

况下，特许经营的双方通常共担风险，

私人部门承担建设和经营过程中的技术

风险，公共部门承担决策和管制产生的

风险，而投资风险则常由双方共担。这

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盘活利用了存

量国有资产、降低用地成本调动了市场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一旦承租人的经

营行为偏离了约定方向 （如公共贡献、

产业承诺等），作为产权人的国有单位可

以及时收回资产，避免国有资产持续

流失。

3.3.2 专项补贴

有时，由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如

一些公益、准公益性项目），即使享受了

过渡性路径带来的用地优惠，项目建设

和运营企业仍不能从消费者身上获得足

够的营业收入以平衡投入，而企业仅愿

承担有限的风险。这种情况下，须从政

府财政预算中支取一部分补贴。同时，

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补贴资金，灵活地选

择可以受到资助的行为和主体，以鼓励

更新行动更符合政府希望的方向。

以H城区为例，2018年开始实施针

对区内城市更新项目的专项补贴资金，

迄今为止 6年间共计补贴金额 3000余万

元，涉及城市更新项目20余项，其中民

营企业所获补贴占比约 65%。从结果统

计来看，补贴的导向十分聚焦，补贴鼓

励的方向以让渡公共空间、优化外立面

风貌和业态升级为主，空间上聚焦于区

内重点更新地段。补贴明确面向项目实

施主体，常作为建设运营主体的民营企

业从中获益良多，财政补贴工具对民营

化工具形成了有效的补足关系。

4 过渡性路径的应用情况、效果

和影响

4.1 过渡性路径的应用情况

在 10年的城市更新历程中，H城区

对过渡性路径的探索已从最初的“摸着

石头过河”，发展到如今逐渐形成惯例和

工作流程，一系列政府工具相互配合展

开应用。

4.1.1 政策法规的应用

（1）重大项目

以“第十一条”为依据，H城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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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以区政府

常务会议或部门联席会议的形式，由经

济管理部门、建设管理部门和属地管理

部门共同对划拨土地存量房产更新利用

进行论证，并形成决议。

“过渡性利用”政策针对的划拨土地

具有非经营性的特性，为避免国有资产

流失，其土地用途的限制不可随意突破，

因而所涉项目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决

策流程。该政策适用于符合区域产业导

向的重大项目，旨在盘活存量房产、同

时为区域贡献度大的项目提供用地优惠。

这一路径成为推动H城区重点城市更新

项目施行的重要途径。以W街区整体更

新为例，在五个重点更新项目中，有三

个项目应用了“过渡性利用”政策，在

过程中均通过多部门联席会议，认定其

为H城区引入了符合区域重点产业方向

的科技或文化企业。

（2）适建项目

2020年 7月，H城区多部门共同对

“3号文”涉及的使用功能调整认定工作

展开研究，进一步将所涉项目细化为

“严禁调整类、可以支持类及有条件支持

类”等三类[28]，分类实施“特殊类装修

工程”的功能调整认定工作。

若不涉及经营性限制或兼容性限制

等原则问题（即“适宜建设项目”），通

过“特殊类装修”政策的应用来调整使

用功能十分常见。该路径流程更为简便，

无需部门联合审议，而是根据具体项目

情况征询少数直接相关部门，对项目区

域贡献的考察也更为因“项”制宜。截

至 2023年 1月，H城区共办理特殊类装

修 160余项，部分城市更新项目通过该

路径实现了更为复合性的空间利用。

（3）微小项目

微小项目则常适用“街道备案”政

策，在城市更新语境下，微小项目常集

聚出现在单个建筑体量小、载体分布集

中的街区整体更新中。街区尺度更新的

适配业态常为消费性服务业，为数不少

的非商铺用途房屋也需配合进行功能优

化。在备案登记、安全监管的前提下，

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市场发

挥主要作用，能更好地达到街区面貌和

商业氛围整体提升的效果。H城区知名

度较高的Y街区更新中，利用非商铺用

途房屋作为文化宣传、社区和企业服务

等准公益性项目的载体，常会应用到

“街道备案”政策。

4.1.2 其他工具的应用

由于侧重点不同，相应政府工具在

不同规模和类型的项目中也有不同应用。

例如，政府平台在难度较大的重点项目

中参与程度更高，而在难度较低的适建

项目和微小项目中则较少参与；又如，

财政补贴在聚焦重点更新地段重点项目

的同时也兼顾公益性的微小项目。笔者

将不同政府工具在各类项目中的应用情

况总结见表1。

4.2 实际效果及影响

本文试从有效性、收益比和可管理

性等三个方面对过渡性路径的实际效果

和影响作出概括性评价。

4.2.1 有效性

政策和工具是否成功最为重要的标

准即是否有效。从有效性角度来看，H
城区的城市更新行动成效斐然。作为全

区较早启动更新的地段，Y街区和W街

区在极大程度上保留历史肌理和日常生

活的烟火气的同时，逐步以点带片实现

了区域经济激活、产业升级迭代效果；

为数不少的重点城市更新项目社会反响

良好，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具有示范效应。

在此过程中，存量国有资产更新占据了

可观的比重，存量载体资源被大量盘活，

为区域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片区更

新规划的总体格局在实施过程中得以贯

彻、未有大改，政府工具的组合应用使

政策和规划落到了实处，有效地达成了

既定目标。

4.2.2 收益比

在有效性的基础上，需进一步考虑

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从收益比

角度来看，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仅有少

量专项资金补贴 （2018—2023年共计

3000余万元）和零星拨款，而撬动的城

市更新项目总投资额达到数十亿元；特

殊类装修项目关联引进企业50余家，新

增企业在 2021—2022年间产税超 10亿
元。过渡性路径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

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了城市

更新项目实施和区域招商引资，促成了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双赢的局面。

4.2.3 可管理性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管理问题也应纳

入政府工具评价维度。从可管理性的角

度来看，在公共部门内部管理方面，责

任共担机制为管理创新提供了空间。城

市更新的过渡性路径被引入后，通过案

例实践不断完善，发展出相关征询制度、

联审制度、例会与联席会议制度等，组

织效率逐渐提升。外部管理方面，一旦

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路径，相关权利主

体也有意愿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登记用

途、减少自身的产权瑕疵和管理风险，

原本因各种历史原因非正式、非正规利

用的空间被逐步纳入全生命周期监管。

实践结果证明，过渡性路径及其政府工

具虽然增加了必要的管理流程，但仍具

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可管理性。

5 对过渡性路径的公平性反思

过渡性路径为适应空间功能快速变

化和复合性利用的需求提供了更灵活的

短期方案。但从公平性的视角审视过渡

性路径下的城市更新，将产生一系列非

常关键的问题。

其一，由于程序上不再存在招拍挂

出让环节，而是给予现有产权主体土地

优惠和扩大的经营权，那么，哪些主体

享受了政策优惠？这些受益主体是否作

表1 政府工具在各类项目中的应用情况
Tab.1 Application of government tools in different projects

政府工具

规制性
工具

组织性
工具

经济性
工具

政策法规

片区更新规划

政府平台

国有企业

民营化

财政补贴

重大项目

侧重“过渡性利用”

重点规划

参与

参与

合作参与

涉及

适建项目

侧重“特殊类装修”

部分涉及

较少参与

部分参与

部分参与

较少涉及

微小项目

侧重“街道备案”

方向性概括

较少参与

部分参与

部分参与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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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相应的贡献？

其二，由于减免了原应补缴的土地

出让金，政府在相关项目中失去了最直

接、最主要的财政收入，那么，土地价

值的增值部分最终流向了何方？公共利

益将如何得到保障？

以上是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及对应

的政府工具建构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

问题。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从三层不

同的含义来讨论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的

公平性。

5.1 基本的公平：主体贡献的相当性

第一层含义是基本的公平，也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劳多得，少劳少

得”[17]。在城市更新过渡性路径的语境

下，可以理解为享受政策优惠的主体是

否作出了与之相当的贡献。

最直接的政策受益者是享受了土地

优惠的载体产权主体。现实情况下，初

期的过渡性路径明显向本地政府拥有极

强控制权的属地内国有资产倾斜。但由

于中心城区载体资源稀缺，本地政府可

以实现统筹掌控的属地资源越来越少，

路径和政策下一步面向的对象将是那些

本地政府掌控力较弱的非属地国有资产。

更广泛的政策受益者还包括间接享受了

租金优惠的载体运营和使用主体，实践

中本地政府通常会对其公共贡献提出相

应要求。本地政府通过对上述两类政策

受益主体的限制以及事前谈判协商的方

式来约束相关主体必须作出相应贡献，

并最大程度地将土地增值收益锁定在本

区域。从前文对收益比的论述中列举的

数据来看，总体而言，政策受益主体带

来的回报十分可观。

但是，由于难以在项目初期针对受

益主体贡献程度形成清晰量化、刚性控

制的约束性条件，目前采取的做法通常

是以会议纪要、情况说明和承诺书等形

式将政府期望实现的价值目标记录下来。

类似表述常常更偏于柔性控制，因而主

体贡献的相当性没有得到强制性的保障。

以笔者对H城区“特殊类装修”认定工

作实施 3年（2020—2023年初）以来的

统计为例，有明确引进条件和产业承诺

的40余个特殊类装修项目中，有超过两

成的项目存在产业方向偏离初始承诺、

企业经营不善关停、企业真实税收水平

与预估差距较大等情况。因此，对受益

主体贡献情况的绩效评价和监管机制、

对载体利用的优化和退出机制应是政策

完善的必要方向。

5.2 程序的公平：应用规则的可见性

第二层含义是程序的公平，在合理

目标的基础上，还需要公正、透明和可

预测的程序来确保实现目标[18]。从这一

层含义出发，对过渡性路径相关政策应

用规则的可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过渡性路径的相关政策均是

公开可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

符合政策要求的潜在对象来说是同等可

见和同等可行的，政策路径在推送和对

接方面存在信息差。一般而言，属地国

有单位具有信息优势，因其承接本地重

点项目经验丰富、与本地审批单位业务

往来较多，因此对政策审批的门槛和关

键条件掌握程度最深。另外，本地政府

对本地重点更新区域、重点更新项目的

相关权利主体做动员工作时，也可能主

动推送政策，利益协商后确定路径。除

此之外的权利主体则需要自主获取信息。

这一点在用地优惠幅度更大的政策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过渡性路径的应用在现阶段

仍然存在一些潜在规则，政策路径实施

的条件并不能精确量化，相似案例也并

不能简单等同类比。一则落税、产业、

公益、收储等不同维度的贡献不具有量

化可比性；二则历史情况、利益关系、

相关权利人的能量和影响力复杂交错；

三则可能涉及不同部门的职能、责任和

风险。在复杂的前因后果共同作用下，

即使是专业的政府审批部门也难以把握

审批尺度，需要依赖管理者的个人经验

逐一进行“排雷”式研判，甚至可能采

取横向避责或向上避责的博弈策略。这

就导致了牵涉利益越大的项目，通常需

要愈发漫长的前置周期，为数众多的项

目计划在此过程中搁置、不了了之。

总的来说，过渡性路径的实际受益

对象仍然限定在较窄范围内，其应用规

则在可见性方面仍具有提升空间，需警

惕过渡性路径成为“抽屉政策”，避免滋

生权力寻租空间。

5.3 正义的公平：空间利益的分配与再

分配

第三层含义是正义的公平，即以分

配机制来保证公共部门的收入，同时以

再分配机制来修正已形成的不公平，适

当对弱势群体进行利益的倾斜分配[19]。
按照这一标准，过渡性路径需对空间利

益的分配与再分配机制进行深入探索。

能否充分体现公共利益应是过渡性路径

在公平性上能否立足的根本。

（1）土地收益的分配

利益还原理论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

归因于社会贡献的土地价值增值（如社

会经济自然增长、政府土地使用规划管

理、公共工程设施建设等）应该在一定

程度上回归到公共部门，以补偿其投入

或支持未来的公共项目[29]。在我国以往

的城市更新领域，利益还原的主要方式

是政府将土地收储后重新出让，以获得

出让金的形式保证政府对土地增值收益

的捕获，但这种方式抑制了市场主体自

发转型的积极性，也给政府带来沉重的

财政压力[22]。过渡性路径的利益还原机

制将主要依赖于实施主体贡献，公共部

门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公共部门的财政收

入增加，即租金和税收收益上。

租金方面，以Y街区更新为例，某

文化发展公司作为统筹更新主体，以

“街道备案”为主要政策路径租赁更新了

Y街区两侧的国有商铺和房屋。最初街

区商铺衰败萧条，原始租金水平较低；

更新前三年，H城区将整合的国有商铺

载体资源以低于评估价格的折扣价出租

给更新统筹主体，租金逐年递增；其后

数年该街区以内容流量运营为主，在成

为知名度较高的网红街区后，又逐渐与

以科技产业为内容的 G街区更新接轨。

随着周边年轻化的文创科技企业崛起，

区域消费水平提高，终端租户以高于附

近区域优质载体的租金租赁商铺，实际

租金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近年来，国

有单位向统筹主体收取的租金也逐渐增

长至与同地段优质载体相匹配的水平，

实现了国有资产盘活盈利，公共部门的

租金收入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通过过渡性路径的城市更

新达到了共赢。

税收方面，以G街区更新为例，某

高科技投资公司作为更新的实施运营主

体，围绕该街区附近区域更新改造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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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共计约8000 ㎡（以零散分布的国有

资产载体为主），投资、孵化及引入科技

企业（主要聚焦人工智能企业）近20家
（表 2），2022年度共计产生综合税收近

7500万元。因项目启动时间尚短、孵化

的企业尚待稳定和成长，目前累计的税

收收入尚未足以覆盖优惠的土地出让金

收入，但假以时日，其带来的税源企业

和新兴科技产业应能为区域实现长久健

康发展做出贡献。

（2）空间使用权的再分配

再分配的方式有多种，本文主要涉

及空间使用权的再分配。例如无偿将一

些零星、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改变功

能，让其以更低的成本用于公益和准公

益项目，是公共部门对弱势人群（老年

人群、残障疾病人群、失业人群等）的

一种空间再分配方式。如H城区特殊类

装修审批中被划入“可以支持类”的项

目，主要包含公共服务项目，如社区文

化中心、体育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

公共实训基地、特殊教育学校等，这一

类项目审批部门通常直接予以支持意见。

又如通过补贴鼓励项目主体让渡有产权

部分用于公共开放空间，如原本的围合

院落打开、沿街房屋建筑改骑楼、建筑

屋顶或立体绿化 24 h对公众开放等等。

这种空间再分配形式在公私合作项目中

十分常见。

5.4 公平性反思小结

过渡性路径的公平性从全局角度来

看有较好的表现：于政府而言，在促进

土地高质量利用的同时，保留了灵活调

整和随时退出的余地，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资本一次性的土地投机造成的国有资

产流失；于企业而言，作为政策的受益

主体大多在区域经济和公益方面作出了

相应的贡献，以对等的责任换取了空间

发展权益；于社会民众而言，土地价值

增值后部分回流到了公共部门，为公共

利益和社会再分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通过空间使用权的再分配享受到

了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

从细节角度来看，过渡性路径可能

带来规范化管理的一些问题，如政策应

用规则的平等性和可见性等。三个层次

的公平在理论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

全面的“公平”的概念，但在实际应用

中却有时存在难以兼顾的矛盾。建议在

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审慎

权衡三个层次公平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以基本的公平为底线，确

保享受政策优惠的主体作出了与之相当

的贡献，否则应及时退出，避免载体资

源的持续浪费和流失。具体而言，应在

受益主体贡献情况的绩效评价和监管机

制、载体利用的优化和退出机制等方面

做出进一步完善。

其次，应以程序的公平为基础，公

正透明的程序能够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特别是在偏重经营性质的更新项目中，

应进一步增强信息的对称性，明确与政

策优惠对等的社会责任，促使民营企业

享有更多的竞争机会。即使在资源有限

和政策倾斜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应明

确优先级规则和权衡标准，确保决策过

程有据可循。

最后，应以正义的公平为平衡。在

公益性或风险性较高的项目中，国有企

业承担了更多的战略性和社会性任务，

更好地确保了公共部门的收益增加，地

方政府在此类项目中给予一定政策倾斜，

可以视为对其额外责任的补偿和支持。

6 结论与展望

在存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

规划体系为响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更

新的实际需求，亟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刚性束缚，创造更多的灵活性，相应政

策导向从强制性、直接性，走向更具诱

因性、沟通性、契约性和动态适应性。

城市更新的过渡性路径由此被催生，这

种新兴的政策路径具有广阔的实践土壤，

亟待实践的验证和深入的改革，相关研

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H城区作为较早步入存量发展阶段

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在过渡性路径的

创新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笔者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过渡性利用”

“特殊类装修”和“街道备案”为政策依

据，H城区通过过渡性路径给予项目主

体不同幅度的土地优惠，推进了一批不

同性质和规模的城市更新项目，为区域

表2 G街区更新转化企业名录（已匿名处理）
Tab.2 List of enterprises being transformed in the G block renewal project

企业名称

A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B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C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G量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H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I科技（嘉兴）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J科技有限公司

K科技有限公司

L科技有限公司

M物联网有限公司

N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O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P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Q视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R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人工智能
认定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册资金 /
万元

约25 000
约3600
约1100

约170 000
约240
约2000
约100
约750
—

约200
约100
约1200
约150
约5200

—

约2000
—

约100

累计区级税收
区间 /万元

100—1000
10—100
10—100
10—100
0—10
0—10
0—10
0—10
0—1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累计综合税收
区间 /万元

1000以上

100—1000
100—1000
100—1000
10—100
0—10
0—10
0—10
0—10
10—10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无

数据来源：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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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国有资产、引入产业税收、提高公

共服务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落实推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H
城区采用了一系列政府工具，包括规制

性工具、组织性工具及经济性工具等。

相应政府工具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项目

应用中各有侧重。上述政府工具的组合

应用使政策和规划落到了实处，有效地

达成了既定目标，降低了交易成本，调

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成了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双赢的局面，同时，相关

工具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可管理性。

通过对H城区实践的公平性进行反

思，笔者认为：从全局角度来看，过渡

性路径面向各类主体均有有益的表现；

从细节角度来看，过渡性路径在规范化

管理上仍有改进空间。针对实践中存在

的三种公平难以兼顾的矛盾，提出以基

本的公平为底线、以程序的公平为基础、

以正义的公平为平衡的进一步制度设计

思路，同时根据项目的经营性和公益性

特性予以权衡，在程序的公平和正义的

公平方面各有侧重——在经营性项目中，

应进一步增强信息的对称性、明确与政

策优惠对等的社会责任，逐步给予民营

企业更多参与机会；在公益性项目中，

国有企业为社会性、公益性服务和本地

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因而政策

支持可视作对国有企业额外投入的补偿。

综上所述，过渡性路径下的城市更

新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政府工具在将政

策意图转变为政策现实、实现城市更新

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

同时，过渡性路径及其政府工具作为一

种动态治理过程中的实践形式，在不断

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不断演变的政策

环境背景下，其意义和合法性应被持续

不断地反思和再建构。本文为描述和解

释过渡性路径下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基于

政府工具理论和公平性理论的分析框架，

试图深入探索和发掘实践问题，提供贴

合现实的反思和建议。本文的局限性在

于仅对有限的实践区域中的样本进行了

归纳，事实上，这些新旧政策交替过程

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和矛盾属于地方性

知识的范畴，而上升到宏观全局性的理

解和应用需要对更丰富样本更广泛并深

入的调查。在此意义上，本研究具有极

大拓宽和完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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